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市场监督管理，规范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行为，统一评定方法和标准，增强招标代理机构诚信履约意识，促进行业自律，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结合我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市场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是指自治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集团”），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合同文件等，通过量化方式对招标代理机构在我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市场从业行为进行的评价。

第三条  信用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对在我区从事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信用评价，进一步规范招标代理机构在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市场的从业行为，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市场秩序，加快推进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招标代理机构的诚信意识，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促进交通运输建设市场又好又快健康发展。
第四条  信用评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价结果实行签认和公示、公告制度。

第五条  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第六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全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修改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实施细则和管理制度并组织监督实施； 

（二）对在我区从业的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进行省级综合评价并向社会公布；

（三）监督、指导盟市交通运输局、旗县交通运输局、交通集团开展信用评价及结果应用工作。
第七条  盟市交通运输局、旗县交通运输局、交通集团根据项目管理权限负责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督促辖区内招标人对招标代理机构做好履约行为评价；
（二）对辖区内招标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其他行为进行评价；
（三）审核辖区内招标人填报的所有信用评价数据、表格、台账、依据，将评价结果汇总后报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四）监督、指导招标人对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

（五）按照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要求完成信用评价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招标人负责所建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建立信用管理档案，加强信用动态管理；

（二）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履约行为评价；

（三）按照项目管理的隶属关系将信用评价相关资料报送盟市交通运输局、旗县交通运输局、交通集团。
第九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集团根据项目管理权限，对辖区内的招标项目在招标过程中进行抽查，对招标代理机构失信行为在辖区范围内进行通报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

第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等级分为AA、A、B、C、D级五个等级，各信用等级对应的单个招标项目的信用评分X分别为：

AA级：95分≤X≤100分，信用好；

A级：85分≤X<95分，信用较好；

B级：75分≤X<85分，信用一般；

C级：60分≤X<75分，信用较差；
D级：X＜60分，信用差。

招标代理机构的信用评价总分Y对应的各信用等级分值范围同上。

第十一条  评价内容由招标代理机构履约行为、代理行为和其他行为构成，具体见《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行为评定标准》(附件2)。

第十二条  代理行为和履约行为的初始分值为100分，以单个工程招标项目为评价单元，实行累计扣分制。若有其他行为的，从企业信用评价总得分中扣除。具体的评分计算方法见《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计算方法》（附件3）。

第十三条 信用评价的依据为：

（一）招投标过程中的招标代理行为；

（二）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检查结果或者奖惩通报、决定；

（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转办的招标代理违规行为；
（四）异议、投诉调查处理结果；

（五）其他可以认定的不良行为。

第十四条  信用评价工作实行定期评价和动态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一）定期评价是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集团对招标代理机构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信用行为进行的周期性评价，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各盟市交通运输局、交通集团应当于每年1月20日前将上一年度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结果报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部门。

建设管理处负责全区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路网改造项目以及码头水运项目新建、改扩建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结果的收集和汇总工作。公路处负责全区农村公路新建、改建、技术改造工程、国省干线养护工程以及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结果的收集和汇总工作。运输服务处负责全区道路水路运输场站和航道、码头养护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结果的收集和汇总工作。建设管理处负责将招标代理机构的综合信用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公示、发布。

（二）动态评价是招标代理机构发生严重失信行为时，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各盟市交通运输局、交通集团直接确定其信用等级为D级的信用评价工作。招标代理机构单个招标项目信用等级为D级的，其综合评价的信用等级直接定为D级。

被评价为D级的交通运输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自认定之日起，在本自治区一年内信用评价等级为D级。完成信用修复后，信用评价修复为C级。因受到行政处罚被直接认定为D级的招标代理机构，其评价为D级的时间不得低于该行政处罚期限和整改完成期限。

第十五条  定期评价程序为：

（一）履约行为评价。招标人完成每次招标工作后，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行为进行评价，经签认后记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信用信息服务系统”（以下简称“信用服务系统”），同时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评价结果写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二）代理行为评价。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收到招标人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之日起15日内，发现招标代理机构存在失信行为并经查实的，按照本细则对招标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进行评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评价结果实时记入“信用服务系统”。
（三）其他行为评价。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招标投标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招标代理机构存在其他失信行为并经查实的，按照本细则进行评价并实时记入“信用服务系统”。发现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异议、投诉并经查实的，由受理部门根据查证结果对其行为进行补充评价。其他失信行为被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认定并通报的，从综合评价得分中扣除相应分数。

第十六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将评价结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官网、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公示、公告，公示期不少于10个工作日。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招标代理机构可在公示期内向公示部门提出申诉。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对招标代理机构的失信行为，以及信用评价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投诉。申诉或者投诉时应当提交书面材料。

第十八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收到申诉或者投诉书面材料后，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查，在3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诉人或者投诉人。

第十九条  在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中将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到招标代理机构的委托、监管等方面。

招标人应当加强对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把评价情况作为其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重要依据。招标人采用招标方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信用评价结果可以作为招标资格审查条件。

第二十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当及时公布信用评价结果为D级的招标代理机构及其失信行为，并将其列入“信用不良”单位。待信用修复完成后重新进行公布。


